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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8812024YG0014479

广东戴卡旭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轻量化高强度铝合金轮
毂搬迁扩产项目

项目计划新建年产300万件铝合金轮毂生产线，包括厂房、仓
库、办公楼、食堂倒班楼、环保工程及附属设施等。项目总占
地面积45233.3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8762.91平方米。

2024年11月22日

广东省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广德（英德）产业园中南产
业片区ZNA-04-20-01（原A07-03-01）地块

广东戴卡旭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

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广德（英
德）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广德产业园建设用地规划条件4418812024010

45233.31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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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德（英德）产业园建设用地规划条件

编号： 广德园规条件 4418812024010

一、用地概况

1.用地单位 广东戴卡旭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用地位置
广东省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广德（英德）产业园中南产业片区 ZNA-04-20-01

（原 A07-03-01）地块

3.规划用地面积

(㎡)
45233.31 ㎡ 备注 ——

二、土地使用性质
1.主导使用性质 二类工业用地( M2 )

2.兼容使用性质 ——

三、规划技术指标

（以规划用地面积计

算）

1. 容积率 1.2≤FAR≤2.8

2.建筑密度 30%≤建筑密度≤80%

3.计算容积率建

筑面积(㎡)
54279.97 ㎡≤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126653.27 ㎡

4.绿地率 ≤15%

四、建筑工程规划设

计要求

1.建筑层数

在满足建筑控高的情况下，根据建筑功能及使用需要设置，各类型建筑的

建筑层高须符合《清远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计算规则》等相关

要求。

2.建筑控高 ≤45 米

3.建筑后退道路

红线或用地界线

建（构）筑物（含围墙）退让道路红线最小距离应符合《清远市国土空间

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计算规则》等相关要求。

4.建筑间距
按国家有关建筑设计规范、防火规范及《清远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

定及计算规则》等执行。

5.机动车出入口

方位
西面、北面

6. 停车场[库]及

机动车泊位数（标

准小车位）

机动车 ≥0.2 车位/100 ㎡计容建筑面积

非机动车 /

五、配套设施要求

1.垃圾收集点

2.配电房

3.本地块内的配套设施必须与主体建筑同步建设和同时投入使用。

六、规划建设要求及

其他相关要求

1.做好地块交通组织，合理布置车库出入口，减少对周边道路的压力。充分利用地下空间解

决地块配套停车，地面停车数量应适当控制。

2.本地块内建筑色彩、体系风格、高度等元素应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要求。

3.本地块不得实施违反《关于发布实施〈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和〈禁止用地项

目目录（2012 年本）〉的通知》中所列项目的开发建设。

4.围墙须采用通透式围墙，同时需满足《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等技术规范要求。

5.相邻地块必须按有关规范退让建筑间距。

6.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 7%，且建筑面积

≤工业项目总建筑面积的 15%。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专家楼、宾馆、招

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且应符合《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相关要求。

7.项目建设需符合《关于进一步明确我市促进绿色建筑发展和海绵城市建设有关事宜的通知》

和《关于优化清远市装配式建筑实施范围及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七、市政工程规划设

计要求

1.室外地坪标高：参照中南产业片区道路的人行道面标高（以 1985 国家高程基准为准）。

2.地块雨水、污水就近排入周边道路现状或规划雨水、污水管。

八、备 注

1.规划及建筑设计在满足本规划设计要求以外，还应符合国家、省有关规范和《清远市国土

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计算规则》等有关要求。

2.建设项目涉及以下职能部门的，需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消防，防雷，环保，人防，水利，供电，燃气，文物保护，其它。

3.本规划条件自发出之日起一年内有效（规划条件核发后，用地单位在一年内未与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或虽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但未在出

让合同规定的时限内取得土地权属证明的，规划条件自动失效，应向广德（英德）产业园

管理委员会重新申领规划条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且在约定的动工期限内实施建设的地

块，按出让合同中的规划条件建设，不需办理延期手续）。

4.本规划条件和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一式五份，由广德（英德）产业园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2024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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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

附注：本图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中南产业片区ZNA-04-20-01地块

点号    X-坐标    Y-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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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桩点表（共8个桩点）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2685827.0251

2686025.6771

2686007.2346

2686017.8814

2686025.1958 

2685881.9764

2686027.5834

436584.6887

436556.4529

436324.3830

436287.3260 

436292.1102

436301.2064

436263.6661 

436312.6318 

用地面积 45233.31平方米(67.85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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